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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文件 76/2014 號  

（參考文件）  

 

南區區議會屬下  

南區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  

 

於 2014 年 9 月 11 日及 2014 年 9 月 30 日舉行的  

第四及第五次會議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上述南區社區重點項目專責委員會（下稱

「委員會」）會議所討論的主要事項。  

 

 

主要事項  

 

第四次會議  

 

南區社區重點項目進展報告（截至 2014年 8月 31日的情況）  

 

2.  南區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已於 2014 年 7 月 16 日晚上假

明愛賽馬會香港仔社區中心協助南區區議會舉行該項目之公眾諮詢會。

此外，建築署亦於 2014 年 7 月下旬應南區區議會主席的邀請，與香港仔

海濱公園關注組的成員會面，並於會後嘗試就重點項目的設計方向作出

改動，提供數個替代概念設計方案予專責委員會參考。主席建議委員就

建築署的設計方案給予意見，並在會後諮詢居民，以便委員會於下次會

議決定所採納的方案，讓建築署就其進行深化設計。  

 

3.  現時重點項目的進度已完成至 2014 年 7 月的階段。由於現時尚未

定下初步方向，故早前提交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報告中的建議日期有可能

受影響。  

 

4.  委員會備悉上述報告。  

 

邀請成為南區社區重點項目伙伴機構事宜  

 

5.  民政處已於 2014 年 7 月 28 日上載《申請成為伙伴機構指引》至

南區區議會的網站，公開接受申請，同時亦於《星島日報》、《英文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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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南區新聞》刊登廣告，邀請有興趣的非牟利機構提交意向書。截止

申請日期為 2014 年 9 月 8 日。  

 

6.  截至申請日期為止，民政處一共收到兩份申請書，申請機構分別

是稻鄉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有限公司及香港弘愛會有限公司。根據稻鄉飲

食文化教育基金有限公司的申請書，該公司現正申請成為非牟利機構 1。

而香港弘愛會有限公司報稱已是非牟利機構。  

 

7.  民政處建議專責委員會在申請機構簡介建議書前先以工作坊形式

閱讀其建議書，獲委員會通過，並定於 2014 年 9 月 16 日舉行該工作坊。 

 

公眾參與  

 

8.  為了加強居民及公眾對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認識以及讓他們了解

項目的進展，全港每區都可以就公眾參與活動向民政事務總署申請一次

性的撥款，撥款上限為 30 萬元。惟須在項目開展前提出申請，當項目開

展後，公眾參與活動的開支須從每區獲批核的 1 億元撥款中扣除。該些

公眾參與活動可包括舉辦地區諮詢研討會、巡迴展覽、製作宣傳海報、

刊物和小冊子，以及其他於區內舉行的宣傳活動。委員會通過委聘公關

公司跟進上述安排，並請秘書處跟進。  

 

第五次會議  

 

續議事項  

 

9.  秘書處早前把建築署提供的三個設計概念方案的相關資料電郵給

各委員，讓委員就此諮詢區內居民的意見，並於第五次會議上匯報。大

部分委員支持方案四，並傾向不設戶外餐飲區。至於當區區議員關注公

園將來可能出現的噪音、治安和衛生等問題，委員會希望日後可增加公

園的警衛巡邏及加設閉路電視，以解決相關問題。委員會亦希望建築署

優化方案四的設計，在大樓頂部進行綠化，並在擴大一樓面積的同時，

確保建築物能融入公園的環境。  

 

10.  在上一次會議中，原先指處方會在 2015 年 4 月就工程到立法會申

請撥款。但為了讓公眾充分參與工程的諮詢，工程進度比原訂計劃遲了

約 3 個月。故此，整個工程的進度亦需順延 3 個月。民政處已更新進度

時間表，即要到 2015 年 7 月才可到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就此工程作諮

                                                 
1根據《申請成為伙伴機構指引》，正在申請成為非牟利機構的機構亦可提交申請書，

但必須在截止日期的三個月內，即 2014 年 12 月 8 日或之前，成功取得上述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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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11.  根據委員會上一次會議的決定，南區民政事務處將協助聘請公關

公司就項目進行居民諮詢的工作。民政處建議將公眾參與分為兩個階

段  –  (甲 ) 第一階段 (由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10 月 )，主要是希望在向

立法會申請撥款前進行一些公眾諮詢和宣傳活動 2；以及 (乙 )第二階段 (由

取得立法會撥款起計 )，詳情將稍後決定。  

 

12.  委員會備悉上述報告。  

 

邀請成為南區社區重點項目伙伴機構事宜（閉門議程）  

 

13.  民政處匯報邀請伙伴機構的工作進展、申請機構簡介及評審申請

書的安排。  

 

14.  稻鄉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有限公司代表以投影片簡介建議書，委員

就此提出意見及查詢，再由基金代表作出回應。主席請基金於會後就委

員的提問提交補充資料。   

 

其他事項  

 

1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代表詢問是否已訂定與伙伴機構合作的協議年

期。  

 

16.  南區民政事務處代表回應表示，現階段委員會將進行評審並決定

是否和該機構合作，然後才洽談項目細節。  

 

 

徵詢意見  

 

17.  請各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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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建立項目品牌、出版刊物、撰寫新聞稿及廣告稿  


